
高基511校舍情况
表

高 基 511 校 舍 情 况 单 位 ： 平 方 米

编

号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
正在施工校舍建

筑面积

非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

计
其中

合计 独立使用 共同使用
危房 当年新增校舍 被外单位借用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总计 01

一、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 02

教室 03

图书馆 04

实验室、实习场所 05

专用科研用房 06

体育馆 07

会堂 08

二、行政办公用房 09

三、生活用房 10

学生宿舍（公寓） 11

学生食堂 12

教工宿舍（公寓） 13

教工食堂 14

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 15

四、教工住宅 16

五、其他用房 17



填表说明

本表主栏（行）按学校校舍用途分组，宾栏（列）主要按校舍产权分类，反映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校舍情况。

填报范围：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注意事项：各项指标面积按实际使用功能划分统计。

1.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指学校拥有产权，已交付使用的校舍建筑面积。不包括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或已竣

工未交付使用校舍、租借用校舍、临时搭建棚舍的建筑面积。

2.危房：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

安全的房屋。

注意事项：报表中危房面积，必须以房屋鉴定部门的认定文件为准。

3.当年新增校舍：指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中当年新增。

填报说明：本指标是当年新建或购买并交付使用的面积。



注意事项：

（1）新设立的学校的校舍面积均为当年新增；

（2）新增建筑物应具备竣工验收报告或新取得的房屋产权证书，以此为依据填报。

4.被外单位借用：指被外单位借用、占用一年及以上的校舍建筑面积。

注意事项：被外单位借用应出具相关租借合同或协议。

5.正在施工校舍建筑面积：指学校投资建设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或已竣工未交付使用的校舍建筑面积。

注意事项：依据建筑规划许可证书或者建筑施工许可证书。

6.非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指学校独立使用或共同使用的不属于学校产权的校舍建筑面积。

注意事项：

（1）依据学校租赁房屋合同或协议等。

（2）应严格区分独立使用或共同使用，学生宿舍只填报独立使用的面积。

7.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专用科研用房、体育馆、会堂等。

8.教室：包括各种一般教室（小教室、中教室、合班教室、阶梯教室）、制图教室及附属用房等。艺术院校教



室包括公共基础课（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室（琴房、形体房、画室、各种中、小型排练用房等）及附

属用房等。

注意事项：

（1）教室不包含上实验课的实验室、机房、语音室等。

（2）本表中“教室”建筑面积应与高基521资产情况表中“教室（间）”指标数据对应。

9.图书馆：包括各种单独建设的阅览室、书库、目录厅、出纳厅、内部业务用房（采编室、装订室、业务咨询辅

导室、业务资料编辑室、美工室等）、技术设备用房（微机室、缩微照像室、暗室、图书消毒室、声像控制室、复

印室……） 、办公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读者衣物寄存处、饮水处等），其他建筑中的阅览

室、图书室、资料室等不计入图书馆用房面积，应计入其服务的各类功能用房面积。

10.实验室、实习场所：包括：教学实验用房（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所需的各种实验室、计算机

房、语音室及附属用房）；实习实训用房（包括工程训练中心）；自选科研项目及学生科技创新用房；研究生学习、

实验、科研补助用房。艺术院校的实验室习惯称实习及附属用房，其内容包括大型观摩、排练、实习演出、展览陈

列、摄影棚、洗印车间等用房。



11.专用科研用房：指科学研究、设计、开发、使用的用房，不同于用于公共教学的实验室。

12.体育馆：非体育院校的体育馆主要包括风雨操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乒乓球（羽毛球）房、体操

房、体质测试用房及器械库、淋浴、更衣室、卫生间等附属用房。体育院校的体育馆主要包括风雨操场、体育馆、

篮（排）球房、田径房、体操房、游泳馆、羽毛球房、乒乓球房、举重房、武术房、健身房及器械库、淋浴、更衣

室、卫生间等附属用房。单独建设的体育用房面积包括目前被占用作为非体育用房的建筑。

13.会堂：指供集会或举行文化、学术会议的独立建筑。

14.行政办公用房：包括校行政办公用房和学院办公用房。校行政办公用房包括校级党政办公室、会议室、校

史室、档案室、文印室、广播室、接待室、网络中心、财务结算中心等。 院系办公用房包括院系党政（团）办公

室、教师办公室、教研室、学籍档案室、资料室、会议室及接待室等。

15.生活用房：生活用房包括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教工宿舍（公寓）、教工食堂等。

16.学生宿舍（公寓）：包括居室、盥洗室、厕所、公用活动室、管理人员办公室等。非学校产权的学生宿舍（公

寓）只填报独立使用建筑面积。

注意事项：本表中“学生宿舍（公寓）”建筑面积与高基112学校（机构）基本情况表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



住宿生”指标数据对应。

17.学生食堂：包括餐厅、厨房及附属用房（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库、餐具库、冷库、配餐间、炊事员更衣

室、淋浴室、休息室、厕所等）、食堂办公室等。

18.生活福利及附属用房：包括医务室（所、院）、公共浴室、食堂工人集体宿舍、汽车库（公车）、服务用房

（小型超市、洗衣房等）、综合修理用房、总务仓库、锅炉房、水泵房、变电所（配电房）、消防用房、环卫绿化用

房、室外厕所、传达警卫室等。大学、专门学院师生活动用房主要包括学生会、学生社团、心理咨询、帮困助学、

勤工俭学、就业指导等用房，文娱活动用房，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活动及管理用房。

19.教工宿舍（公寓）：是指学校产权的不出售给个人的用于周转的公寓、外籍专家楼、人才楼、院士楼等。

20.教工食堂：包括餐厅、厨房及附属用房（主副食加工间、主副食库、餐具库、冷库、配餐间、炊事员更衣

室、淋浴室、休息室、厕所等）、食堂办公室等。

21.教工住宅：指学校已出售给个人、房屋产权归教职工个人所有而土地使用权仍归属学校的教职工住宅。

22．其他用房：包括人防工程，地下停车场（库），商业用房，产业用房，对外招生的附中、附小、幼儿园，

对外开放的医院，交流中心、接待中心，师范院校的培训中心等。



1.表内关系：

列 1>= 列 2

列 1>= 列 3

列 1>=列 4

列 6=列 7+列 8

行 01=行 02+行 09+行 10+行 16+行 17

行 02=行 03+行 04+行 05+行 06+行 07+行 08

行 10=行 11+行 12+行 13+行 14+行 15

2.表间关系：

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存在以下关系：

校验关系

[高基 511].（行 01,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2）

[高基 511].（行 02,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3）



[高基 511].（行 09,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4）

[高基 511].（行 10,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5）

[高基 511].（行 16,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6）

[高基 511].（行 17,列 1）=[高基 921].（行 100,列 7）

[高基 511].（行 01,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2）+[高基 921].（行 300,列 2）

[高基 511].（行 02,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3）+[高基 921].（行 300,列 3）

[高基 511].（行 09,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4）+[高基 921].（行 300,列 4）

[高基 511].（行 10,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5）+[高基 921].（行 300,列 5）

[高基 511].（行 16,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6）+[高基 921].（行 300,列 6）

[高基 511].（行 17,列 7）=[高基 921].（行 200,列 7）+[高基 921].（行 300,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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